
11.復審事件按事件別分 

復審事件審議決定計263件。其中任用16件，占6.1%；俸給50件，占19.0%；考績16
件，占6.1%；退休47件，占17.9%；資遣4件，占1.5%；撫卹2件，占0.8%；涉訟輔助6件，
占2.3%；公法財產請求66件，占25.1%；停(復)職8件，占3.0%；免職21件，占8.0%；辭
(離)職2件，占0.8%；其他25件，占9.5%。（請參閱第46頁表9） 


